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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提升學生專業力、領導力、語言力、國際移動力及創業力，以建構未來之就業

競爭力，並鼓勵參與各項國際性活動與競賽，優先推薦至國際化企業實習，以滿

足企業菁英人才之需求，特訂定「大仁科技大學大武山國際菁英五力培育計畫實

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為培育本校菁英學生具備下列五種能力: 

(一)  專業力: 以高階專業證照為目標，強化學生專業力之提升。 

(二)  語言力: 輔導學生取得高階外語檢定證照，奠定外語專業溝通能力。 

(三)  國際移動力: 藉由移地學習課程及國際交換學生之培育，拓展學生國際

移動力與競爭力之提升。 

(四)  領導力: 設計領導能力相關研習課程，孕育未來之青年領導人才 

(五)  創業力: 建構創新創業生態環境，培育新世代微型創業人才。 

三、參與對象: 

(一)  獲得本校菁英獎學金之學生須配合完成大武山國際菁英五力培育計畫 

(二)  本校各學制在學學生皆可參與大武山國際菁英培育計畫。 

四、審查作業: 

學生需於畢業前完成五力培養所需之證照、課程或活動。各相關資料由權責單位

彙整後回報教學發展中心。其相關能力之審核方式如下: 

(一)  專業力: 需考取符合各系之專業能力證照至少乙張。專業證照之審核由

各系認定。 

(二)  語言力:  

1. 需考取全民檢定中級(或同等級)以上之英文證照，或其他同等級之外語

證照。外語證照之審核由語言中心認定。 

2. 需參加提升外語能力相關研習至少一場。 

3. 具菁英培訓計畫身分之學生，需配合參與校外語言相關競賽。 

(三)  國際移動力: 須至少參與乙次海外移地學習課程，並完成各相關課程或

活動之心得分享報告或成果展示。 

(四)  領導力:  

1. 須完成大一社團學習與實作學分。 

2. 須於大二(或以上)擔任社長、會長、學生議會議長、學生評議會主席、

服務隊隊長一年或擔任總召次數累計達五次(含)以上。 



(五)  創業力: 

1. 須完成三創學分。 

2. 須加入創業團隊或參與創業競賽至少一次。 

五、海外移地學習經費補助: 

1. 具菁英培訓計畫身分之學生，每年以補助五萬元為原則。補助人數及金

額得依當年經費狀況酌予調整。 

2. 一般生則依「大仁科技大學學生赴海外研習及參訪獎補助要點」給予經

費補助。 

六、鼓勵措施: 

完成五力培育(即專業力、語言力、國際移動力、領導力及創業力)之學生，給予

以下鼓勵: 

(一)  於畢業典禮頒發「大武山國際菁英證書」 

(二)  列入「大仁科技大學大武山國際菁英英雄榜」 

(三)  列為「每月一星」採訪對象 

(四)  列為招生宣傳採訪對象 

七、本要點經高教深耕管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